行政许可项目公开事项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设定依据
	收费依据
	承办处室
	承办期限
	受理电话

	1
	省级社团及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	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	无
	民间组织

管理处
	成立登记30天，变更、注销登记20天
	87410091

	2
	省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	国务院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暂行条例》
	无
	民间组织

管理处
	成立登记20天，变更登记60天，注销登

记30天。
	87410091

	3
	全省基金会及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	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	无
	民间组织

管理处
	60天
	87410091

	4
	建立经营性公墓许可
	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
	无
	社会福利和

社会事务处
	30天
	87293650

	5
	假肢和矫形器（辅助器具）

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
	无
	社会福利和

社会事务处
	20天
	87293650

	6
	与境外合资、合作举办社

会福利机构审批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	无
	社会福利和

社会事务处
	30天
	87293650

	7
	利用外资建设殡葬设施审核
	《殡葬管理条例》
	     无
	社会福利和

社会事务处
	20天
	87293650

	备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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